附件二
臺北市金華國小103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奬申請推薦表

	申  請  日  期
	     年    月     日
	班別：  六 年      班

	座 號
	
	  性 別
	
	姓名：

	傑出
類別
	(體育類(含棋奕)      
(藝文類       
(科學類    
(品格類(如：服務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…等)   
(其他

〈以上僅可勾選一項〉        

	家長的話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



	 師長的話


	請詳加描述學生在校日常表現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




附件三

臺北市金華國小103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奬具體事蹟積分表        
	      六年    班 座號：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申請類別：             

	序號  
	特殊表現具體事蹟
	層級代號
	成績
	得分
	初審
	複審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  總  分
	
	初審

審查者
	(由級任老師填寫)

	評比結果
	
	複審

審查者
	(由複審委員填寫)


〈本表不敷使用，得自行影印〉
填表及送件說明：

  1.由於作業期程極為緊迫，申請者必請掌握時效，填妥申請表，齊備證件之正本、影本，交級任導師驗證相符後，退還正本，收取影本。

  2.影本證明請放大或縮小為A4大小，並裝袋或成冊送審，避免凌亂。

  3.附件三積分表填寫說明如下：

   (1)【層級】欄：
       eq \o\ac(○,1)國際性活動（需檢附參加市賽或全國賽獎狀）為A
       eq \o\ac(○,2)全國性活動（教育部給獎、體育類活動需符合教育局全國賽給獎辦法）為B
       eq \o\ac(○,3)全市性活動（本市市長、教育局長給獎）為C
       eq \o\ac(○,4)臺北市分區體育類活動（教育局長給獎）為C1
      eq \o\ac(○,5)全國性及全市性活動（教育部、本市教育局以外一級官方行政單位給獎，例：院、署、處、局等）為D
       eq \o\ac(○,6)校內活動表現（校長給獎）為E
   (2)【成績】欄，指等第或名次。
   (3)【得分】欄，請依《附件一》之計分標準填寫。
   (4)【審核】欄，請勿填寫。
4.附件三積分表所列資料，若與申請類別無關，不列入計分，僅得做為
    審查委員會於超額比較時之同分參酌。 
